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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源 

薩克拉門托郡地方檢察官辦公室 

家庭暴力單位 916.874.6171 

受害者證人計畫 916.874.5701 

薩克拉門托郡警察局 916.874.5115 

SIRENS（警報器） 916.874.6752 

（警長的囚犯釋放選擇通知系統） 

註冊 @ www.sacsheriff.com 

薩克拉門托郡緩刑局 916.875.0300 

薩克拉門托警察局 916.264.5471 

雪特拉斯高地警察局 916.727.5500 

埃爾克格羅夫警察局 916.478.8000 

福爾松警察局 916 355.7230 

加爾特警察局 209.366.7000 

成人保護服務 916.874.9377 

兒童保護服務 916.875.5437 

家庭法法庭 916.875.3400 

社區組織 

危機托兒所 916.394.2000 

我姐姐的房子 916.428.3271 

（亞裔/太平洋島民婦女/兒童） 

薩克拉門托地區家庭司法中心 916.875.4673 

916.875.HOPE 

WEAVE 

支持與干預 916.920.2952 

全國家庭暴力熱線 800-799-7233

G 街 901 號 - 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托市 95814 

916.874.5701 
加州中繼服務 800.735.2929 TDD 或 711 

@SacCountyDA 

家庭暴力是一種犯罪。 

這不是受害者的錯。 

可提供幫助。 

緊急情況下撥打 911。 

暴力循環 

蜜月期 
道歉、承諾、

指責、禮物

營造緊張氣氛 
批評、吼叫、 

咒駡、脅迫、憤怒

爆炸 
攻擊和威脅  
（身體、情感、性） 

暴力循環理論將暴力關係分為三個不同的

階段：緊張、爆發和蜜月。 

營造緊張氣氛 

• 受害者感覺自己“如履薄冰”。

• 包括兒童在內的所有家庭成員都會感到

緊張。

• 施虐者對受害者過分挑剔。

爆炸 

• 暴力事件發生了。

• 它一般具有爆炸性。

• 受害者不應對施虐者的行為負責。

蜜月期 

• 施虐者感到抱歉和悔恨。

• 施虐者承諾不再使用暴力。

• 施虐者承諾接受心理諮詢。

http://www.sacsheriff.com/


 
 

家庭暴力家庭法庭 

家庭暴力案件從薩克拉門托家庭暴力家庭法院

開始審理。以下是一些有用的術語，可幫助您

瞭解法庭程序。 

 

被告：被控犯罪的人。 

 

提審： 

被告首次出庭。 

 • 被告被指控。 

 • 法官詢問被告是否有能力聘請律師。如果沒

有，將為其指定一名律師。 

 • 下次開庭日期已確定。 

 • 如果被告在押，則可解決保釋問題。 

 

高等法院審查： 

如果被告對自己的行為負責，法官、地區副檢

察官和辯護律師會嘗試就案件達成和解（達成

協議）。 

 • 通常需要不止一次庭審。 

 • 受害人可以選擇參加，但不是必須參加。 

 • 如果案件沒有和解，則只對重罪案件進行預

審。對於輕罪案件，則會確定審判日期。 

 

預審： 

為提交案件證據而舉行的聽證會。 

 • 案件提交給母國法院以外的法院。 

 • 受害者通常會出庭作證。 

 • 如果受害人必須出庭作證，他/她將被法官

命令出庭，或收到檢察官辦公室的傳票。 

 • 接受報告的警官或目擊事件的警官也可以 

作證。 

 • 傳票是要求受害人或證人出庭的書面命令。 

 • 傳票上會有他/她需要出庭的日期、時間和

地點。 

 • 如果被傳喚的受害人/證人沒有出庭，可能

會對其發出逮捕令。 

 • 法官將聽取證據。他/她將決定是否有足夠

的證據安排陪審團審判。 

 • 如果證據充分，就會確定審判日期。 

 

陪審團審判： 

案件由陪審團審理（除非被告放棄）。 

 • 案件提交給母國法院以外的法院。 

 • 陪審團由 12 人組成。也可以選擇候補陪 

審員。 

 • 陪審團決定被告是否有罪。 

 • 如果受害人必須出庭作證，他/她將被法官

命令出庭，或收到檢察官辦公室的傳票。 

 • 記錄報告或目擊事件的警官也將出庭作證。 

 • 其他證人，包括家人或鄰居，可以作證。 

 • 如果陪審團認定被告有罪，除非被告放棄，

否則案件將送交緩刑部門，由其提交量刑 

報告。 

 

緩刑報告： 

緩刑監督官就被告案件撰寫的報告。他/她向法

官提出量刑建議。 

 • 如果案件被送交緩刑，緩刑監督官會撰寫一

份報告。 

 • 緩刑監督官將嘗試聯絡受害人，要求其就犯

罪和賠償問題作出陳述。如果受害者能與緩

刑監督官進行交談，將會有所幫助。 

 

賠償： 

命令被告向受害人支付與犯罪有關的損失。 

 • 緩刑監督官會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議，並將案

件發回法庭。 

判決與量刑： 

法官宣判被告有罪。 

 • 受害人有權發表受害人影響聲明 

 • 聲明應包括： 

 - 事件（發生了什麼？） 

 - 犯罪對受害者生活的影響 

 - 受害人希望看到被告發生什麼情況 

其他重要資訊 

• 家庭暴力是一種犯罪。 

• 這是對加利福尼亞州的犯罪。 

• 應由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而不是受害人提

出指控。 

現有服務 

辯護律師服務貫穿整個法庭程序。服務內容

包括： 

 • 危機和短期諮詢。 

 • 法庭支持。 

 • 有關家庭暴力和刑事司法系統的資訊。 

如果您對上述任何一項服務感興趣，請致電

地方檢察官辦公室（電話：916.874.6171），

要求與辯護律師交談。 




